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经制定并将于上市后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发行人存在本次发行前已经制定并将于上市后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具体情况如下：

1、决策流程

发行人于2021年4月召开了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2、激励对象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激励对象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获授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本激励计划期权总数

量的比例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1 贾国栋 总经理 150.00 12.50% 0.38%

2 徐鲁媛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100.00 8.33% 0.25%

3 由庆睿 副总经理、CDMO运营总监 70.00 5.83% 0.18%

4 韦厚良 工艺开发副总监 40.00 3.33% 0.10%

5 杨佳丽 研发经理 12.00 1.00% 0.03%

6 其他86名员工 828.00 69.00% 2.11%

合计 1,200.00 100.00% 3.05%

3、行权价格

本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为每股3元，不低于2020年末发行人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4、本激励计划的等待期

本激励计划的期权等待期为自授予日起24个月。 其中如公司未能在授予

日后12月内上市的，则等待期的届满日顺延至公司上市之日后一年。

在等待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5、本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

当激励对象符合本激励计划约定的行权条件后，由公司选择行权日进行统

一集中行权，具体如下：

行权批次

考核比例占授予权益总量

的比例

考核年度 通过考核后的权益可行权的时间期限

第一批可行权期权 50% 2021年、2022年

自等待期满之日起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等待期满之日起

1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第二批可行权期权 50% 2022年、2023年

自等待期满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等待期满

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因未达到当期行权条件而不能申请行权的期权或已达到行权条件但在当

期行权期内未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上述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6、行权条件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行权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以下统称

为“行权条件” ）时，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1、公司已实现上市；

2、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应同时满足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约定的授予条件项下的

相应条件和如下条件：

（1）激励对象满足各等待期内任职期限要求：

行权安排 任职期限要求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至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之日，激励对象在公司和/或其控股子公司持续任职不少于24个月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至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之日，激励对象在公司和/或其控股子公司持续任职不少于36个月

（2）激励对象满足各等待期内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分2批考核， 每批次考核的权益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的

50%，通过考核的权益额度由公司相应可行权期集中行权。 考核根据激励对象

所在部门进行区分。 所在部门为职能部门的，考核分为公司层面、个人层面；所

在部门为非职能部门的，考核分为公司层面、部门层面及个人层面。

7、锁定安排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公司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期限。本

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一）激励对象不得在行权后三年内转让其行权所得公司股票。

（二）在前述三年禁售期届满后，激励对象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如激励对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的董事会将收回其所

得收益。

（四）在2021年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激励对象转让公司股票应当比照变更

后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要求执行。

8、期权计划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控制权变化等方面的影响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

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行权比例摊

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

响如下表所示：

股票期权总数（万份）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1,200 1,423 1,897 1,055 193

在不考虑期权激励计划对授予对象的正向激励情况下，股票期权费用的摊

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发行人未来年度的净利润将因此减少。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授予股票期权总量，发行人不会因期权行权而导致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发行人控制权稳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股份支付情况

为激励公司员工，报告期内公司多次实施了股权激励，分别确认股份支付

费用893.25万元、826.65万元、848.00万元及463.79万元，具体如下：

① 2018年度股权激励

2018年7月，经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元生物技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实际控制人潘讴东通过持股平台上海讴

立以1.50元/股向符合条件的2名激励对象间接转让公司股份160万股，以

3.00元/股向符合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间接转让公司股份41万股。 因转让价格

1.50元/股、3.00元/股明显低于同期市场价格6.25元/股 （参照最近一次外部投

资者增资价格， 即2017年10月外部投资者入股价格25元/股，2017年12月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送30股，对应每股价格为25元/4=6.25元），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规定的情形，公司以前后两次价差乘以对应转让

股份数（即4.75元/股×160万股及3.25元/股×41万股），合计确认股份支付费

用893.25万元。

② 2019年度股权激励

2019年12月，公司二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实施〈公司2018年股

权激励计划（第二批）〉的议案》，实际控制人潘讴东通过持股平台上海讴立向

符合条件的6名激励对象转让公司股份36.00万股。因转让价格3元/股低于同期

市场价格6.80元/股（参照最近一次外部投资者增资价格，即2019年10月外部

投资者增资），公司以前后两次价差3.80元/股（6.80元/股-3.00元/股）乘以股

份数36万股，确认股份支付费用136.80万元。

2019年2月，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将持有艾迪斯9.87%的股权（对应

的注册资本250万元）以2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员工郑德先。 因转让价格1元/注

册资本低于同期市场价格3.7594元/注册资本 （参照最近一次外部投资者增资

价格，即2018年9月外部投资者增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

付》规定的情形，公司以前后两次价差2.7594元/注册资本（3.7594元/注册资本

-1.00元/注册资本）乘以注册资本250.00万元，确认股份支付费用689.85万元。

③2020年度股权激励

2020年2月， 经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份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拟实施 〈公司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以1.50元/股向持股平台上海讴创发行股

份160万股，增资价格明显低于同期外部投资者增资价格6.80元/股（参照最近

一次外部投资者增资价格，即2020年2月外部投资者增资），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11号———股份支付》规定的情形，公司以前后价差5.30元/股（6.80元/股

-1.50元/股）乘以股份数160万股，确认股份支付费用848万元。

④2021年1-6月股权激励

2021年4月，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本公司向符合条件的91名激励对象授予1,200万份股票期权，授予日

为2021年4月2日，公司授予每一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3.00元。 公司分两批

进行行权，当激励对象符合本激励计划约定的行权条件后，由公司选择行权日

进行统一集中行权，具体为：第一批50%将于自授予日满24个月后统一行权完

毕，第二批50%将于自授予日满36个月后统一行权完毕，即两个批次的对应预

期期权期限分别为2年、3年。

2021年6月末，公司以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期权授

予日的公允价值计算股份支付费用，在服务期内进行分摊，其中本期确认股份

支付费用463.79万元。

（三）员工持股平台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上述员工持股平台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

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四）员工持股平台的股份锁定承诺

上海讴立、上海讴创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承诺具体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39,318.9000万股， 本次发行10,000.00万股

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20.28%，发行人股东不公开发售老股，本次发行

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潘讴东 94,465,800 24.03 94,465,800 19.15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上海檀英 26,990,600 6.86 26,990,600 5.4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倚锋十期 18,616,000 4.73 18,616,000 3.7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华睿盛银 17,721,600 4.51 17,721,600 3.5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林芝腾讯 15,110,000 3.84 15,110,000 3.06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上海乐永 12,480,000 3.17 12,480,000 2.53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张江科投SS 11,830,000 3.01 11,830,000 2.4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上海晨山 10,400,000 2.65 10,400,000 2.11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金浦新潮新兴 9,716,200 2.47 9,716,200 1.9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任妙娣 9,152,000 2.33 9,152,000 1.8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孙博真 8,892,000 2.26 8,892,000 1.8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倚锋九期 8,184,800 2.08 8,184,800 1.6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越州投资 8,125,000 2.07 8,125,000 1.65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凌南华 7,914,400 2.01 7,914,400 1.6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王富杰 7,118,800 1.81 7,118,800 1.44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郭龙位 7,113,600 1.81 7,113,600 1.4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张江火炬SS 6,786,000 1.73 6,786,000 1.38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殷珊 6,723,600 1.71 6,723,600 1.36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杨兴林 6,593,600 1.68 6,593,600 1.34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上海讴立 6,279,000 1.60 6,279,000 1.27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夏清梅 5,969,600 1.52 5,969,600 1.21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朱展备 5,781,360 1.47 5,781,360 1.1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富华产业 5,733,000 1.46 5,733,000 1.1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菏泽乔贝 4,654,000 1.18 4,654,000 0.9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苏州盛山 4,654,000 1.18 4,654,000 0.9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夏尔巴一期 4,160,000 1.06 4,160,000 0.8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北京昆仑 4,160,000 1.06 4,160,000 0.8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金浦国调 4,160,000 1.06 4,160,000 0.8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华睿胡庆余堂 4,160,000 1.06 4,160,000 0.8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上海讴创 4,160,000 1.06 4,160,000 0.84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人工智能基金 4,160,000 1.06 4,160,000 0.8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上海度元 4,071,600 1.04 4,071,600 0.83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华睿火炬 3,822,000 0.97 3,822,000 0.7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曹志为 3,744,000 0.95 3,744,000 0.7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金浦新潮创业 3,439,800 0.87 3,439,800 0.7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成都博远 3,289,000 0.84 3,289,000 0.6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额日贺 2,845,440 0.72 2,845,440 0.58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浙江丰航 2,327,000 0.59 2,327,000 0.4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宁波复申 2,327,000 0.59 2,327,000 0.4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马文炳 2,080,000 0.53 2,080,000 0.42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智兆壹号 2,080,000 0.53 2,080,000 0.4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华睿嘉银 1,911,000 0.49 1,911,000 0.3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陆铭 1,604,200 0.41 1,604,200 0.33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国金证券 1,497,600 0.38 1,497,600 0.3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曹菁 1,341,600 0.34 1,341,600 0.2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上海乾刚 790,400 0.20 790,400 0.16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华睿新锐 520,000 0.13 520,000 0.1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上海绎行 496,600 0.13 496,600 0.1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李景隆 416,000 0.11 416,000 0.0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倪吉 416,000 0.11 416,000 0.0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吴景行 390,000 0.10 390,000 0.08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王玮玮 312,000 0.08 312,000 0.0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杨正明 208,000 0.05 208,000 0.0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瞿晓叶 208,000 0.05 208,000 0.0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陆志良 208,000 0.05 208,000 0.0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朱美弟 208,000 0.05 208,000 0.0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瞿春华 208,000 0.05 208,000 0.0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杨莉 208,000 0.05 208,000 0.0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郑刚 130,000 0.03 130,000 0.03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钱祥丰 57,200 0.01 57,200 0.0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申贵芹 31,200 0.01 31,200 0.0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陆青 28,600 0.01 28,600 0.0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董德全 7,800 0.00 7,800 0.0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 - 4,000,000 0.81 自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富诚海富通和元生物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9,777,266 1.9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 - 7,520,974 1.5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 - 6,016,779 1.2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3,676,987 0.75 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

小计 393,189,000 100.00 424,181,006 86.01

二、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69,007,994 13.99 -

小计 - - 69,007,994 13.99 -

合计 393,189,000 100.00 493,189,000 100.00 -

注：股东名称后 SS（即 State-owned� Shareholder� 的缩写）标识的含

义为国有股东，下同。

六、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日期

1 潘讴东 94,465,800 19.15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2 上海檀英 26,990,600 5.4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3 倚锋十期 18,616,000 3.7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4 张江科投SS 17,846,779 3.6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5 华睿盛银 17,721,600 3.5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6 林芝腾讯 15,110,000 3.06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7 上海乐永 12,480,000 2.53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8 上海晨山 10,400,000 2.11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36个月

9

富诚海富通和元生物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777,266 1.9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0 金浦新潮新兴 9,716,200 1.9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合计 233,124,245 47.27 -

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

和元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他战略投资者类型为与

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

4,000,000 4.00 52,920,000.00 - 52,920,000.00 24

2

富诚海富通和

元生物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9,777,266 9.78 129,353,229.18 646,766.15 129,999,995.33 12

3

上海国鑫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7,520,974 7.52 99,502,486.02 497,512.43 99,999,998.45 12

4

上海张江科技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6,016,779 6.02 79,601,986.17 398,009.93 79,999,996.10 12

合计 - 27,315,019 27.32 361,377,701.37 1,542,288.51 362,919,989.88 -

（二）参与规模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要求，本次发行规模为132,300.00万元，海通创新证券投资

有 限 公 司 跟 投 的 股 份 数 量 分 别 为 本 次 公 开 发 行 数 量 的 4.00% ， 即

4,000,000.00股。

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富诚海富通和元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和元生物专项资管计划” ）实际获配9,777,266.00股，获配金额

129,353,229.18元，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78%。 具体情况如下：

（1）名称：富诚海富通和元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设立时间：2022年2月10日

（3）募集资金规模：13,000万元

（4）管理人：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托管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实际支配主体：实际支配主体为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非实际支配主体

（7）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及比例情况

共25人参与和元生物专项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实际缴款金额、资

管计划份额的持有比例、员工类别等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际缴款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的持有比例 员工类别

1 潘讴东 董事长 3,240.00 24.92% 核心员工

2 贾国栋 总经理 1,200.00 9.23% 高级管理人员

3 徐鲁媛 副总经理/CFO/董事会秘书 1,150.00 8.85% 高级管理人员

4 王富杰 副总经理 1,590.00 12.23% 高级管理人员

5 殷珊 副总经理 1,140.00 8.77% 高级管理人员

6 夏清梅 副总经理 810.00 6.23% 高级管理人员

7 杨兴林 副总经理 300.00 2.31% 高级管理人员

8 额日贺 副总经理 300.00 2.31% 高级管理人员

9 由庆睿 副总经理 100.00 0.77% 高级管理人员

10 潘俊屹 投融资总监 300.00 2.31% 核心员工

11 马蓉 总经办主任 300.00 2.31% 核心员工

12 马春燕 董事长助理 150.00 1.15% 核心员工

13 王耀 市场总监 200.00 1.54% 核心员工

14 陈姝瑶 产品经理 150.00 1.15% 核心员工

15 陈国辉 BD总监 200.00 1.54% 核心员工

16 刁玉璞 BD总监 220.00 1.69% 核心员工

17 韦厚良 CMC总监 180.00 1.38% 核心员工

18 陈井波 QA总监 100.00 0.77% 核心员工

19 党金玲 QC总监 210.00 1.62% 核心员工

20 高晗 工艺经理 260.00 2.00% 核心员工

21 陈孝明 CDMO项目经理 200.00 1.54% 核心员工

22 鲍小敏 纯化主管 200.00 1.54% 核心员工

23 陶玉琰 生产保障主管 300.00 2.31% 核心员工

24 胡潇轩 公用系统工程师 100.00 0.77% 核心员工

25 胡忠民 工程总监 100.00 0.77% 核心员工

合计 13,000.00 100.00% -

注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

造成。

注2：和元生物专项资管计划募集资金的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

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及相关费用。

3、其他战略投资者为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共获配13,537,753.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3.54%，获配金额与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79,999,994.55元。

4、 本次共有4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7,315,019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7.32%。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

应不超过20名、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30%、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10%的要求。

（三）配售条件

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战略投资者不参加本次发行初

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

数量。

（四）限售期限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

和元生物专项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其他战略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一）发行数量：10,000.0000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

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13.23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市盈率

1、55.08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2、195.06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3、69.09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4、244.67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3.16倍 （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

产）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0.05元/股（按照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4.19元/股 （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公司2021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132,3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119,746.44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3月17日出具了天健验〔2022〕6-10号《验资报

告》，审验结果如下：

截至2022年3月17日止， 和元生物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0,000.00万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23,00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25,535,567.8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97,464,432.14元。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1,097,464,432.14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9,379.50

审计及验资费用 1,469.81

律师费用 1,127.36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91.51

发行手续费 55.43

印花税 29.94

发行费用总额 12,553.56

注：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

所致。

（十）募集资金净额：119,746.44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47,808户

二、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0,000.00万股。 其中，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7,315,019股，占本次发行数量27.32%。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1,416,481股，

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51,416,481股，放弃认购数量为0股；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21,268,500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21,096,124股，放弃认购数

量为172,376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72,376股。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发行方案中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主要财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和2021年6月30日

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1-6月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

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天健审〔2021〕6-277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已在

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

意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2021年6月30日。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对公司202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年

1-12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天健审〔2022〕6-3号）。相关财务数据已

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

营情况” 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阅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投资

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

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2022年3月1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和元生物技术(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审计报告〉的议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 （天健审〔2022〕

6-37号）。公司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完整审计报告请参见本上市公

告书附件，上市后不再单独披露 2021�年度财务报告）。

二、主要财务数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22〕6-37号），公司2021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

况，以及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主要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万元） 74,449.52 74,687.58 -0.32%

流动负债（万元） 13,651.78 7,189.29 89.89%

资产总额（万元） 126,343.79 94,823.63 33.2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7.14 10.05 上升7.09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27.37 10.42 上升16.95个百分点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91,766.66 84,944.97 8.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33 2.16 8.03%

项目 2021年 2020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万元） 25,494.91 14,276.91 78.57%

营业利润（万元） 6,079.69 8,944.06 -32.03%

利润总额（万元） 6,078.46 8,937.76 -31.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5,425.73 9,443.93 -42.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098.67 2,666.77 53.69%

基本每股收益 0.14 0.32 -56.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9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6 52.01 下降45.85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4.65 14.69 下降10.04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0,930.85 6,231.90 75.4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28 0.16 75.40%

三、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分析

公司2021年12月末流动负债上升89.89%， 主要系随着经营规模的持续扩

大，公司增加原材料采购，且一般采用先货后款的采购模式，应付账款随之增加

所致。

公司2021年12月末资产总额上升33.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

8.03%，主要系：（1）随着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随之增加所致；（2）和元智造精准医疗项目建设的推进，工程建设投

入增加所致。

公司2021年1-12月营业总收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系随着基因治疗行业加速发展，下游行业

需求持续增加， 订单数量、 金额提升， 规模效应显现， 项目交付数量相对于

2020年1-12月增加较多，公司盈利能力增强。

公司2021年1-12月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较2020年1-12月有所下降，主要系2020年5月处置子公司艾迪斯39.93%股权，

确认处置收益以及合并报表层面丧失控制权后对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

量产生的利得共计确认投资收益7,231.02万元所致，从而导致基本每股收益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样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公司2021年1-12月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及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相比上年同期大幅改善，主要系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规模效益显

现，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四、2022年1-3月业绩预计情况

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市场环境，公司预计2022年1-3月可实现营业

收入为6,500.00万元至7,0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11%至49.81%；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200.00万元至1,500.0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7.79%至47.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000.00万元至1,3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4%至49.95%。

上述2022年1-3月财务数据不构成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已与保荐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江支行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 公司及子公司和元智造（上海）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

支行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临港蓝湾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

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全称 公司全称 募集资金账号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98860078801600001960

和元智造（上海）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98860078801100001959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临港蓝湾支行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21929394110858

和元智造（上海）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121938180510616

3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支行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50131000890396571

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900001010120100061913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证券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 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

异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事项，未

发生重大变化。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保荐代表人：陈恒瑞、张子慧

联系人：张子慧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人符合科创板定位，具备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和元生物技术 （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陈恒瑞：本项目保荐代表人，2017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现任投资银行

总部副总裁。 曾负责或参与宸展光电、南模生物、凯因科技、华立科技等IPO项

目，环旭电子可转债项目、全筑股份非公开发行项目、厦门国贸重组项目，在保

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张子慧：本项目保荐代表人，2007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现任投资银行

总部董事总经理。曾负责或参与徐家汇、三江购物、五洋停车、东方材料、中红医

疗、华立科技、凯因科技等IPO项目，厦门国贸配股项目，全筑股份可转债项目，

平高电气、大江股份、界龙实业等非公开项目，华建集团、世茂股份、仰帆控股等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讴东及除上海讴立、上海讴创以外的一致行动人

王富杰、殷珊、夏清梅、额日贺、杨兴林承诺：

“（1）本人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在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

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本人承诺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根据当时

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同时减持价格不

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

行人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本人在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提前三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但届时本人与本人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合计低

于5%时除外），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3）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

方式等，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的程序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保证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4）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

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若本人因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未向发行

人足额缴纳该等增值收益前，发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人支付的报酬和本人应得

的现金分红，直至本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无论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职，

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

实际控制人潘讴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讴立、上海讴创承诺：

“（1）本合伙企业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在本合伙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届满后，本合伙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本合伙企业承诺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根

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同时减持

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若在本合伙企业减持前述股票前，

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合伙企业的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本合伙企业在减

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但届时本合伙企业与本合伙企

业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合计低于5%时除外）， 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合伙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

议转让方式等，本合伙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程序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证本合伙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4）若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的，本合伙企业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若本合伙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

发行人所有；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该等增值收益前，发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合

伙企业支付的报酬和本合伙企业应得的现金分红，直至本合伙企业将因违反承

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

（二）直接或间接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合计持股5%以上的各股东上海檀英、上海乐永、上海乾刚，华睿盛银、华睿

火炬、华睿胡庆余堂、华睿嘉银、华睿新锐、诸暨富华，倚锋九期、倚锋十期承诺：

“（1）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在本合伙企业/本公司

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本合伙企业/本公司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

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

计划。

（2）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在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 （但届时本合伙企业/本公司与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合计低于5%

时除外），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3）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

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的程序应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证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

票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4）若本合伙企业/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的，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将在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若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

益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该等增值收益之前，

发行人有权暂扣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应得的现金分红，直至本合伙企业/本公司

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

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讴东及除上海讴立、上海讴创以外的一致行动人

王富杰、殷珊、夏清梅、额日贺、杨兴林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

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

价将相应进行调整），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

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控制

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本人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同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若在本人减持前

述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

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减持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本人

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

（5）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

决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

股份。

无论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职，

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

实际控制人潘讴东的一致行动人上海讴立、上海讴创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

价将相应进行调整），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合伙企业持

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本合伙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人

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本合伙企业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

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 规章的规定， 同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若在本合伙企业减持前述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合伙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经

相应调整后的价格）；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

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本合伙企业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规则的规定依法减持发行人股份。

（4）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

决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合伙企业承诺不减持

（下转A17版）

（上接A15版）

信息披露

2022/3/21

星期一

A16

Disclosure


